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钢吉炭 股票代码

00092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晓影 史广鹏

电话

0432 62749800 0432 62749800

传真

0432 62749800 0432 62749800

电子信箱

6813637@qq.com 6813637@qq.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2013

年

2012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2011

年

营业收入（元）

1,436,229,621.56 1,500,975,257.73 -4.31% 1,654,982,749.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97,834,965.39 -179,970,450.76 -121.06% 1,609,38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51,969,990.21 -198,424,419.08 -127.78% -2,339,576.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5,990,731.82 58,138,278.87 -316.71% -138,765,279.88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1.4063 -0.6362 -121.05% 0.0057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1.4063 -0.6362 -121.05% 0.00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67.78% -20.7% -47.08% 0.17%

2013

年末

2012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2011

年末

总资产（元）

2,112,915,500.77 2,449,375,055.30 -13.74% 2,476,142,828.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72,853,920.37 801,131,505.61 -53.46% 937,307,263.30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2,97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

日末股东总数

33,411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中钢集团

公司

国有法人

46.32% 131,025,539

张爱云 境内自然人

0.72% 2,040,000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八组合

国有法人

0.53% 1,499,935

唐建柏 境内自然人

0.41% 1,163,849

王贤生 境内自然人

0.38% 1,077,900

陈敏芬 境内自然人

0.36% 1,007,864

李绍沛 境内自然人

0.34% 960,373

中润经济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34% 948,398

洪亦芳 境内自然人

0.32% 913,700

李子东 境内自然人

0.27% 749,73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上述股东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股东张爱云，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2,040,000

股；股东陈敏芬，通过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007,864

股。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我国国内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在这一

背景下，受因装备、技术、结构等原因影响，我国钢铁行业持续低迷、效益下滑。 这对公司的石

墨电极制品的生产销售产生了重大的不利影响。 炭素产品的销售价格持续走低，同时受到原

料价格、能源价格，劳动力价格上涨、利息支出增加的影响，企业盈利能力受到挤压，经营面临

巨大压力。 面临严峻的经营形式，公司围绕全年发展目标、生产经营总目标，及时调整生产经

营计划、科学组织生产和销售、优化机构设置、提升工作效率、强化流程管控、严抓各工序质量、

推进技术创新、严控成本费用、开源节流、挖潜增效，保障了全年生产经营的平稳运行。

报告期内产品生产经营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3,622.96 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39,742.70 万元，净利润 -39,

783.50 万元。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13 年新设立全资子公司吉林炭素有限责任公司从而影响公司 2013 年度合并报

表范围新增吉林炭素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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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3 月 12 日发出。

2、本次会议于 2014 年 3 月 20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9 人，其中独立董事许斌委托出席会

议。

4、本次董事会由公司董事长杨光主持，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审议通过了《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关联董事姜宝才、曹嘉辰、吴红斌回避表决

5、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6、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公司 2013 年实现净利润 -397,834,965.39� 元， 根据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年度不做利润分配，不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7、审议通过了向相关银行贷款事项的议案

（1）公司拟在中国光大银行借款 5,000 万元由中钢集团公司提供担保。 贷款期限一年。

（2）公司拟在中国农业银行吉林市江北支行办理 13,100 万元贷款业务，该笔贷款公司用

3874 台套机器设备、 子公司吉林市松江炭素有限责任公司 1293 台套机器设备和吉林市神舟

炭纤维有限公司 128 台套设备进行抵押。 贷款期限一年。

（3）公司拟在进出口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办理人民币 8,500 万元、美元 960 万元贷款业务。

该贷款在中钢集团提供担保。 同时，用长春电极线机械设备等资产进行抵押。 贷款期限一年。

（4）公司拟在中国银行办理授信额度 50,000 万元，由中钢集团公司提供担保。 贷款期限

一年。

目前公司抵押贷款总额为 28,556 万元，其中：房产土地 1,060 万元、设备 27,496 万元，占总

资产比例 13.51%，占净资产比例 76.59%。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8、审议通过了《公司媒体质疑处理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9、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0、关于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对本公司股票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特别处理的意

见。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1、关于召开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上述 1、2、3、4、5、6、7、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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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20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第六届监事会

第十次会议。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参加 3 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王沅先生主持。

本次监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公司监事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对公司董事会编制的 2013 年度报告进行了认真的审核，全体监事一致认为：

1、公司 2013 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

的各项规定；

2、 公司 2013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

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13�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公司监事会提出审核意见前，对参与公司 2013 年年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没有发现

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所的有关规定，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

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了公司各个环节的内控制度并逐步加以完善，保证了公司生

产、经营、管理各项业务的正常、有序和受控运行，《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在所有

重大方面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关联交易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4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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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与关联人的关联交易，包括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和接受关

联人提供的劳务，均属于维系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此关联交易需董事会审议和批准，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且须获得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

易类型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

容

本期预计金额（元）

上期发生额

金额

占同类交易金

额的比例

％

采购商

品

吉林市吉炭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备品备件

5,000,000.00 2,031,261.20 0.23

中钢集团鞍山热能研究院有限公司 原材料

0.00 4,246,562.75 0.49

中钢集团吉林铁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原材料

12,000,000.00 3,438,458.27 0.39

中钢集团武汉安全环保研究院有限公司 劳保用品

70,000.00 40,457.27

中钢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原材料

3,000

万美元（按

3

月

17

日美元价格：

1

美

元

=6.1500

元人民币，

184,500,000

元）

31,134,188.54 3.57

吉林方大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 原丝

3,000,000.00 274,444.47 0.03

上海碳素有限公司 炭素制品

15,000,000.00

小计

219,570,000.00 41,165,372.50 4.71

销售商

品

中钢集团吉林铁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炭素制品

11,000,000.00 4,100,519.83 0.29

中钢德国有限公司 炭素制品

70,000,000.00 8,282,009.49 0.58

中钢集团邢台机械轧辊有限公司 炭素制品

8,000,000.00 4,482,087.78 0.31

吉林方大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 原丝

0.00 213,675.22 0.01

吉林市吉炭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炭素制品

3,000,000.00 4,285,444.50 0.3

吉林炭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辅助材料

150,000.00 52,658.43 0

中钢集团浙江有限公司 炭素制品

1,000,000.00 2,090,289.75 0.15

上海碳素有限公司 炭素制品

15,000,000.00 7,345,198.29 0.51

小计

108,150,000.00 30,851,883.29 2.15

接受劳

务

吉林市吉炭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设备修理

28,000,000.00 10,535,756.11 1.21

小计

28,000,000.00 10,535,756.11 1.21

总计

355,720,000.00 82,553,011.90 8.07

（三）本年度初至二月末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分别为：采购原材

料 374,743.74�元、销售产品、商品 5,335,390.40 元、接受劳务 0 元，总计 5,710,134.14 元。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1.中钢集团吉林铁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同受中国中钢集团公司最终控制；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注册地址：吉林市和平街 21 号；公司法人：刘维国；注册

资本：51,411 万元；经营范围：铁合金、有色金属、贵金属、稀土金属、冶金炉料、建筑材料生产加

工及技术服务；钢材、生铁、矿产品、机电产品、化工产品、仪器仪表、计量器具、五金交电、汽车

配件、日用百货、农副产品经销；铁合金电炉、机电设备、环保设备设计、制造、安装、检修；铁合

金炉渣、冶金炉料、包装物的生产、加工、经销；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

营本企业生、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仓储；

煤气、蒸汽、工业气体的生产、销售。

2.中钢德国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同受中国中钢集团公司最终控制；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注册地址：Am� Sandtorkai� 77,� 20457� Hamburg,� Germany;

?公司法人：李显红；经营范围：冶金原材料及钢材贸易；焦炭、石墨电极、耐火材料、铁合金、莹

石、稀土、矾土、镁砂、铬矿、锰矿、钢材和钢坯等；成套冶金设备、冶金采矿机械和备品备件等；

综合物流；仓储、加工和运输等。

3.�吉林市吉炭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关系：公司关键管理人员控制的企业。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

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公司法人：李春涛，注册地址：吉林市和平街九号，注册资本：612 万

元，经营范围：机械加工、铆焊、电气水暖安装、维修、金属铸造、锻造、热处理、起重、机械设备安

装及大修、机械工程设计、咨询，炭素炉窑的设计、安装、制造及维修。

4、中钢集团邢台机械轧辊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同受中国中钢集团公司最终控制；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注册地址：河北省邢台市新兴西大路 1 号；公司法人：薛

灵虎。 经营范围： 主要从事冶金轧辊和冶金成台套设备及备件的设计、制造和销售。 主导产品

──轧辊是用于轧制各种钢材和有色金属制品，集冶炼、铸造、热处理及机加工为一体的高技

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产品，轧辊年生产能力达 20 万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 40%以上，其中优质

轧辊市场占有率达 70%以上。

5、中钢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同受中国中钢集团公司最终控制；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注册地址：香港湾仔港湾道 23 号鹰君中心 26 层；公司法

人：陈华；经营范围：参与中钢集团核心业务和核心商品的国际化经营；优化中钢集团的海外资

产和营运结构；参与中钢集团海外资源开发和国内外的项目投资；利用中钢集团整体资产和

资源开展资本运营；开展第三国贸易；对中钢集团海外机构的业务和资金运作进行管理。

中钢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所属企业包括中钢国际有限公司（BVI）、胜融兴业有限公司、东

悦投资有限公司、中钢国际澳门离岸商业服务有限公司、中钢新加坡有限公司和中钢（中国）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并拥有一批内地和香港的物业和生产企业的股权。

6、上海碳素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关键管理人员控制的企业；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款

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龙吴路 4221 号；公司法人：杨光，注册资本：7,

369.34 万元；经营范围：炭素及石墨制品的生产和销售。

7、中钢集团浙江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同受中国中钢集团公司最终控制；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注册地址：宁波市海曙区镇明路 36 号；公司法人：魏东

帆。 经营范围：主营矿产品、冶金原料、钢材及其它金属、非金属制品的进出口、内贸及代理等

业务，是中国中钢集团公司在浙江地区的重要贸易窗口。

8、中钢集团武汉安全环保研究院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同受中国中钢集团公司最终控制；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注册地址：武汉市青山区和平大道 1244 号；公司法人：徐

国平。 经营范围：面向全国从事职业安全、环境保护、循环经济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和技术

服务与咨询，专业涉及水污染治理及综合利用技术开发、垃圾渗滤液处理、固体废弃物处理、

城市污水管网设计与施工、大气污染处理、噪声控制、工业结构安全、压力容器检测与评价、矿

山地压监测与防治、机电安全、爆破与防火防爆、矿井通风与防尘、安全系统工程、人机工程、个

体防护与信息、职业安全与卫生、循环经济等。

9、吉林炭素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关键管理人员控制的企业；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款

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注册地址：吉林市昌邑区和平街 9 号；公司法人：赵宏林，注册资本：52,

854 万元；经营范围：炭素及石墨制品的研究、开发、设计、经销、技术服务，工业炉窑设计、施

工、维修。

10、吉林方大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关键管理人员控制的企业；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规定的

关联关系情形。 注册地址：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九站街 516-1 号。 经营范围：碳纤维生产及制

品加工、销售；碳纤维技术咨询。

（二）履约能力分析

1.�向关联人采购生产所需原材料、带料加工、设备维修和劳务服务等，由公司支付货款及

劳务费用。

2.向关联方销售产品：近年来对方能很好地履行合同，有一定的信誉保障。

（三）公司与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预计为 649,861,000 元。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5 日同中钢集团吉林铁合金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日常关联交易协

议书》。 公司向中钢集团吉林铁合金股份有限公司采购原材料、销售蒸汽。 预计年交易额为 2,

000 万元人民币，每月按实际发生额结算。协议有效期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定价原则：参照市

场合理价格。

2、公司于 2014 年 2 月 24 日同中钢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签署了《日常关联交易协议书》，公

司向其采购原材料等，预计年交易额为 3,000 万美元（按 3 月 17 日外汇牌价 6.1500 计算，折合

人民币约 184,500,000.00 元），每月按实际发生额结算，协议有效期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定价

原则：参照市场合理价格。

3、 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5 日同吉林市吉炭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 《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书》。 公司向吉林市吉炭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采购备品备件,出售水、电、煤气，其为公司提供劳

务，预计年交易额 3,600 万元人民币，协议有效期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定价原则：参照市场合

理价格。 定价原则：参照市场合理价格。

4、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5 日同中钢集团武汉安全环保研究院有限公司签署了《日常关联交

易协议书》。公司向中钢集团武汉安全环保研究院采购劳保用品。预计年交易额为 7 万元人民

币，每月按实际发生额结算。协议有效期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定价原则：参照市场合理价格。

5、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5 日同中钢德国有限公司签署了《产品购销协议书》。 公司向中钢

德国有限公司销售产品。 预计年交易额为 7,000 万元人民币，每月按实际发生额结算。 协议有

效期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定价原则：参照市场合理价格。

6、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5 日同中钢集团邢台机械轧辊有限公司签署了《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书》。 公司向中钢集团邢台机械轧辊有限公司销售产成品。 预计年交易额为 800 万元人民币，

每月按实际发生额结算。 协议有效期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定价原则：参照市场合理价格。

7、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5 日同上海碳素有限公司签署了《日常关联交易协议书》。 公司向

上海碳素有限公司采购产品和销售产品。 预计年交易额为 3,000 万元人民币，每月按实际发生

额结算。 协议有效期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定价原则：参照市场合理价格。

8、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5 日同中钢集团浙江有限公司签署了《日常关联交易协议书》。 公

司向中钢集团浙江有限公司销售产品。预计年交易额为 100 万元人民币，每月按实际发生额结

算。 协议有效期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定价原则：参照市场合理价格。

9、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5 日同吉林炭素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日常关联交易协议书》。 公

司向吉林炭素集团有限公司销售产品。 预计年交易额为 15 万元人民币，每月按实际发生额结

算。 协议有效期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定价原则：参照市场合理价格。

10、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5 日同吉林方大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签署了《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书》。 公司从吉林方大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采购原材料。 预计年交易额为 300 万元人民币，每

月按实际发生额结算。 协议有效期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定价原则：参照市场合理价格。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同中国中钢集团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及公司关键管理人员控制的企业等关联方

的有关关联交易，是维持公司生产经营的必要前提。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提供的原材料、机械

维修、委托加工等，是公司生产经营必备的，没有这些关联交易，将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

动。 上述关联交易是必要的。 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 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而受到影

响。 上述关联交易将有利于保障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认真的审议和了解，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

和经营得以实现的必要交易，而且是上一年度的延续，有利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定价原则

合理，没有损害股东的合法权益。

六、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日常关联交易的协议书或意向书；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3 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0928� � � �证券简称：中钢吉炭 公告编号：2014-10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鉴于公司 2012 年、2013 年连续两年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

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本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特别处理。

一、股票的种类、简称、代码以及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1、股票种类：A�股；

2、股票简称由“中钢吉炭” 变更为“*ST 吉炭” ；

3、股票代码仍为“000928” ；

4、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14�年 3 月 24�日。

二、实行退市风险的主要原因

公司 2012、2013�年度连续两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数。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特别处理。

三、公司董事会关于争取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意见及具体措施

公司将通过加快重组步伐，早日完成资产置换工作，尽快恢复公司盈利能力，早日申请撤

销对其股票交易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

四、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提示

公司资产重组工作如不能按计划实施，2014�年度公司如果继续亏损， 公司股票将可能被

暂停上市。

五、公司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新的公司简称及涨跌幅限制

因公司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股票将于 2014� 年 3 月 21 日停牌一天，3 月 24� 日

起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特别处理，股票简

称变更为：“*ST�吉炭” 。

股票代码：000928，股票报价的日涨跌幅限制为 5％。

六、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期间，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的联系方式如下：

1、公司办公地址：吉林市昌邑区和平街九号

2、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晓影

3、联系地址：吉林市昌邑区和平街九号

4、电话：0432-62749800

5、传真：0432-62749800

6、邮政编码：132002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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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名称：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3．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2014 年 4 月 15 日 9:30 分。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6．出席对象：

（1）于 2014 年 4 月 11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

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7．会议地点：吉林省吉林市和平街 9 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公司 2013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二、审议《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三、审议《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四、审议 2013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五、审议《公司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案》

六、审议《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七、审议《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八、审议向相关银行贷款事项的议案

（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14 年 3 月 21 日在指定

媒体进行了披露）

独立董事将于股东大会进行述职报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

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

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2、个人股东登记。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

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3、登记时间：2014 年 4 月 14 日，上午 9：30 至下午 16：00。

4、登记地点：吉林省吉林市和平街 9 号公司证券事务部

5、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五、其他事项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禹飞

电话号码：0432—62749375

传真号码：0432—62749800

会议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1．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等；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附：授权委托书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3 月 20 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票帐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中钢吉炭

2013

年度报告及摘要

2

中钢吉炭

2013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3

中钢吉炭

2013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4 2013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5

中钢吉炭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6

审议

2013

年公司财务决算报告

7

审议中钢吉炭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8

审议公司向

①

中国光大银行借款

5,000

万元

②

中国农业银行吉

林市江北支行办理

13,100

万元贷款中

③

进出口银行黑龙江省分

行办理人民币

8,500

万元、美元

960

万元贷款

④

中国银行办理授

信额度

50,000

万元业务的议案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可以 □不可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二○一四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0928� � � �证券简称：中钢吉炭 公告编号： 2014─13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亏损：

10,000

万元 亏损：

8,105.26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0.35

元 亏损：

0.29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 2014 年亏损的主要原因是受下游钢铁行业盈利能力下降致使公司产品销售价格下

滑，原料、动力、劳动力价格上涨，导致公司利润持续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 2014 年初步测算结果，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

报告中详细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本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五、风险提示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如公司 2014 年度继续亏损，公司股票交易将面临暂停上市

的风险。 本公司 2014�年 1-3 月份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3 月 20 日

2014年 3 月 21 日 星期五

B26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928� � � �证券简称：中钢吉炭 公告编号：2014-08

年度

报 告 摘 要

股票简称：方兴科技 证券代码：600552� � � �公告编号：临 2014-009

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 公司 "、" 本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方案具体内容见 2014 年 3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为了便于

广大投资者进一步深入了解公司 2013 年度经营业绩、现金分红等情况，进一步增

进公司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与交流，公司定于 2014 年 3 月 26 日下午以现场方式

召开 2013 年度业绩说明会。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时间

2014 年 3 月 26 日（星期三）9:00-11:00。

二、会议地点

安徽省蚌埠市涂山路 767 号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三、预约方式

请有意参与本次活动的投资者提前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工作人员预约，预约

时间：2014 年 3 月 25 日 9：00-11：30、14：00-17：00� ，预约电话：0552-4077780，传

真：0552-4077780， 邮箱：4082660@sina.com。

为了提高本次活动的效率，公司欢迎广大投资者，在 3 月 25 日之前，通过电

话、传真、邮件等形式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心的问题提前提供给公司。

四、公司参会人员

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及财务总监（如有特殊情况，参

与人员会有调整）。

特此公告。

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3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2682� � � �证券简称：龙洲股份 公告编号：2014－012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获准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7 月 15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4.5 亿元的

短期融资券。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3 年 6 月 28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

券报》的《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公告》（公

告编号 2013-078）。

2014 年 3 月 19 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下发的《接受注册

通知书》（中市协注[2014]CP95 号），同意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获准的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人民币 4.5 亿元，注册额度自《接受

注册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 年内有效，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二、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短期融资券，首期发行应在注册后 2 个

月内完成，后续发行应提前 2 个工作日向交易商协会备案。

公司将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注册规则》和

《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根据短期融

资券具体发行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股票简称：平高电气 股票代码：600312� � � �编号：临 2014-009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

会议于 2014 年 3 月 19 日以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和电话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14 年 3 月 2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九人，实到李永河、李惠波、魏

光林、李文海、史厚云、庞庆平、徐国政、孔祥云、李春彦等九人。 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新增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

公司本次非公开增发股票， 部分股份由平高集团有限公司以 140,000 万元

现金认购， 其中 90,000 万元用于平高电气天津智能真空开关科技产业园项目

（以下简称 " 天津产业园项目 "）建设，50,000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014 年 2 月 13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分别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分行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分行高新区支行各申请开立一个募集资金存款专用银行账户，用于

公司本次非公开增发募集资金的存放及管理。

为了加强管控和规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涉及子公司的募集资金使用管

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平顶山分行火车站支行以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平高智能电气有限公司为名

头新增开设一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专门用于其实施天津产业园项目的 90,000

万元募集资金的存储与专项管理。

特此公告。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3 月 21 日

股票简称：平高电气 股票代码：600312� � � �编号：临 2014-010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到期归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 年 3 月 20 日，公司将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总额为 4,000 万元募集

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已将该事项通知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公司 2013 年 3 月 2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本着利益最大化

的原则，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

的前提下， 公司董事会同意将总额为 4,000 万元 （占公司募集资金净额的

3.39%）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降低财务费用的支出。 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上

述事项详见公司 2013 年 3 月 30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报》上的公告。

特此公告。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3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0703� � � �股票简称： 三安光电 编号：临 2014-012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20 日与福建安信合同能源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安信能源 "）签定了《LED 应用产品合作协议》。

1、合同类型：LED应用产品合作协议。

2、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3、合同履行期限：2014 年及未来四年内。

4、 由于本合同的供货时间为 2014 年及未来四年内， 该合同履约对本公司

2014 年度及未来四年内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

一、合同主体及合同标的情况

1、合同标的情况

安信能源为完成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交通与建设局节能改造工程，在未来

五年内，安信能源向本公司采购 LED 照明产品暂估 10 亿元人民币，照明产品包

括 LED室内照明、LED 亮化照明、LED路灯公共照明。 根据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

区交通与建设局节能改造工程的情况， 安信能源可向本公司追加采购数量及金

额。

2、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该协议采购方为福建安信合同能源管理有限公司，该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合同主要条款

鉴于安信能源与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交通与建设局签署的 《合作框架协

议》， 平潭综合实验区将在所属辖区内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推广节能照明改

造， 即由传统照明产品更换为 LED 照明， 包括 LED 室内照明、LED 亮化照明、

LED 路灯公共照明。 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交通与建设局同意安信能源所使用

的节能照明改造工程所需的 LED照明产品由本公司提供。

安信能源为完成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交通与建设局节能改造工程，在未来

五年内，安信能源向本公司采购 LED 照明产品暂估 10 亿元人民币，照明产品包

括 LED室内照明、LED亮化照明、LED路灯公共照明。 根据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

区交通与建设局节能改造工程的情况， 安信能源可向本公司追加采购数量及金

额。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该合同的履行将对本公司 2014 年度及未来四年内的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2、该合同的履行对本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不会因为履行合同而对

合同对方形成依赖。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

抗力等因素，有可能会影响合同履行。

五、备查文件

《LED应用产品合作协议》文本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日


